
十一、行政法的新发展

 规制改革与政府职能定位
 行政的民主化问题
 民营化的影响　
 全球化的影响
 中国行政法的改革　
 中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一）规制改革与政府职能定位

 《行政许可法》是中国规制改革的重要体现，但事实上许可中的问题仍然很
多

 规制是政府实施管理的有效手段，以许可等方式为主。

 其他规制方式：信息规制、标准、经济手段、契
约规制等。

 目前，规制改革成为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重要课题。

 涉及到政府职能的定位（规制缓和与再规制）



 中国行政许可不仅种类繁多（许可证、准生证、执照、登记证、驾驶证、认
可证、护照、合格证等），而且数量难以估计（仅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许
可事项就多达4000多项，如山东省总计2200项，省级政府以下的机关和部门
也在设定和运用着不计其数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合理化问题

 1、对行政许可设定权问题的思考
 几乎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为自己设定许可，为此，特别强调行政许可原则上只
能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定（《行政处罚法》的经验）；

 问题不在于哪一级机关设定行政许可，而在于通过怎样的程序设定许可，设定
什么内容的许可，以及设定何种层级的许可。

 要在学理上区分最大限度规制立法和最小限度规制立法的不同。



2、关于行政许可的范围、标准和程
序问题的思考
 行政许可的范围、标准不明确，程序随意是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重要不足。
 必须公布，以供公众了解与评论（如美国、韩国）；
 程序明确但并不意味着各地、各领域必须千篇一律地适用同一种程序与原则，
法制统一的原则与法规范的多样性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3、政府规制成本收益分析的引入

 成本收益分析是指对一个拟议项目将导致的所有社会和经济成本加以评估。
 从1980年以来，美国政府日益关注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权衡，而管理与预算办
公室在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其他国家，如日本叫行政评价法，德国、英国等行政立法进行成本收益评估



美国简介

 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引入了“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审查程序，要求规制机构在制定规则时，对
不同的替代规制进路和成本加以考虑。1978年卡特
总统发布了第12044号行政命令，要求总统执行办
公室　对拟议规则进行详细的规制分析和审查。另
外，卡特建立了两个规制分析审查组织　和规制理
事会（the Regulatory Analysis Review Group and 
the Regulatory Council）。前者由总统办公室和规
制机构的代表组成，对特定规制政策加以审查，以
期产生实质性效果；后者由联邦规制机构的首长们
组成，出版规制议程，以总结发展中的规制政策，
并对拟议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予以界定。



 里根总统宣布成立由副总统布什领导的“减轻规制工作小组”（Task Force on 
Regulatory Relief），之后里根颁布了非常重要的第12291号行政命令，其中最重
要的创新包括：第一，规定了所有行政规制机构都须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其中对
成本收益分析提出了要求，要求行政机关去选择“给社会带来最小净成本的替代手
段”；第二，要求对于所有“主要”的规则，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第三，赋予了管
理与预算办公室相当的权力，规定在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完成审查，且行政机关“对
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的见解予以回应”之前，禁止行政机关颁布任何拟议规则或
最终规则。



 对于12291号行政命令有两种观点：
 反对者
 支持者
 之后，里根总统又颁布了第12498号行政命令，要求行政规制机构每年向管
理与预算办公室提交“年度规制计划”，说明“来年的规制政策、目标和任务”。
该办公室对每个机关的规制计划予以审查，以保证它同“政府的政策和优先事
项，以及其他机关的规制方案相一致”。



 克林顿总统颁布了第12866号行政命令，该命令延续了之前几个行政命令的理念，
要求行政规制机构对成本和收益加以评判，只有成本大于收益时才可进行规制。特
色在于：（1）它试图为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及下设的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规定更为
透明的审查程序，规制审查期间，所有在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以及规制机构间的
文件往来，在规则制定程序终结时，都需向公众公开。（2）它试图兼重定性与定量
的方法，要求行政规制机构去评估规制的成本收益，也要认识到某些成本和收益难
以量化，这导致行政规制机构在决定时具有更多的灵活性。



中国情况

 从目前学界或者实务界的关注重点来看，“中国行政立法的焦点仍然局限在立
法权的合法性和立法程序的正当性上，还没有能力关注法律规则效果的经济
分析，无论《立法法》还是《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
例》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都没有重视经济分析方法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意
见沟通、对话和协商程序。”



 2003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第19条规定，起草法律草案、法规
草案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
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
说明设定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
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实施纲要》第17条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对政府项目尤其是经济立
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
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后，在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
（2004年3月22日）中再次强调：“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
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
家学者三结合。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立法征求意见制度。
研究建立有关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的说明制度。探索建立有关政府
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并且，国务
院要求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来具体落实成本效益分析方法。2010年
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规定：“积极探索开
展政府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社会风险评估、实施情况后评估工作。”



4、风险规制的改革

 现代社会风险无所不在，风险规制是一个典型的“决策于未知之中”（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的领域。需要建立科学的政府规制体系。

 第一，风险规制体系的事权划分应比较明晰。
 第二，风险规制机构要有能力去确定风险规制项目的优先次序，能够决定如
何更好地去配置资源来削减风险总量。



 第三，风险规制机构和官员应具备专业化的知识结构。
 第四，风险规制机构要有完备的信息、资金与技术层面上的保障。



（二）行政的民主化问题

 社会行政大量出现
 如何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如何监督非政府组织？
 社会大众如何更加有效地参与行政？



（三）民营化的影响

 民营化分为实质民营化、功能民营化两种类型。
 实质民营化是指特定行政事务的公共属性不变，但国家本身不再负担执行或
负担全部执行，而开放由民间部门负责或提供。

 功能民营化又称形式民营化，指的是特定行政事务仍由国家承担且不放弃自
身执行的责任，仅在执行阶段借助于私人部门的力量完成既定的行政任务。



（四）全球化的影响

 全球行政法的概念
 主体
 程序
 救济



（五）中国行政法的改革

 行政救济法立法基本完成
 行政行为法立法也基本完成（需要关注行政程序法的立法）
 行政组织法较为简单，需要进一步完善
 行政法的解释与适用需要进一步深入
 行政法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



（六）中国行政诉讼法的改革

 目前启动了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包括《行政诉讼法》，但哪些内容应该加以
修改呢？

 原告资格？
 增加公益诉讼？


